附件2
分部门应急响应措施和行动
	灾种
	重点响应成员单位
	应急响应措施和行动

	暴雨
	应急管理局、水务局、自然资源局、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农业农村局、文化旅游广电局、教育体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气象局、消防救援局、林草局、供电公司、通信运营企业
	（1）电力：供电公司、发电企业、电力用户等按照职责分工加强电力设施检查和电网运营监控，及时排除危险、排查故障。

（2）通信：通信运营企业开展应急通信保障。

（3）交通：公安部门负责道路交通管制、疏导，维护交通秩序，引导应急救援车辆通行。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协调地面交通运输力量疏散乘客，保障交通干线和抢险救灾重要线路畅通。
（4）临时安置：公安部门负责维护临时安置点秩序，做好消防、交通引导等工作。应急部门组织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工作，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生活救助，以及因灾毁损房屋恢复重建。民政部门开放救助管理机构等避难场所，做好特殊人群救助。

（5）洪涝地质灾害：应急部门根据汛情发展情况，及时启动水旱应急响应；水利部门负责及时提供水文监测和山洪灾害预测信息；联合气象部门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组织水利工程防洪安全检查；组织开展水利工程调度运行、监测和维护管理工作，指导各地做好因灾损毁水利工程和农村饮水工程恢复重建。自然资源部门负责联合气象部门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组织指导各责任单位做好防御性响应，及时上报灾情险情。

（6）生产安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暴雨预警信号级别，提醒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做好特殊天气劳动与安全保护。应急部门督促、指导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建筑施工工地、塔吊、生产厂房、职工宿舍、临建设施、仓库等重点区域，以及危险化学品仓库、油库、气库、石化等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设施或装置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城乡建设部门、城市管理部门采取措施，做好排水防涝，巡查、加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督促加固门窗、围板、棚架、临时建筑物等，指导、督促建筑企业开展气象灾害应急管理工作。

（7）农林牧渔业：农业农村、林草部门科学调度机具及人力，指导农户、果农、林农或有关单位采取有效防灾措施，开展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病虫害和疫病防治工作指导和评估，减少灾害损失。

（8）教育：教育部门根据暴雨预警信号级别，组织督促幼教机构、学校做好停课工作。

（9）旅游：文化旅游部门指导各旅行社科学安排路线，督导灾区旅游景点关停。

	暴雪
	应急管理局、水务局、自然资源局、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农业农村局、文化旅游广电局、教育体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气象局、消防救援局、林草局、供电公司、通信运营企业
	（1）电力：供电公司、发电企业、电力用户等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电力调度及相关应急措施落实，加强电力设施巡查、维护，及时排查消除隐患和故障；做好电力设施设备覆冰应急处置工作。
（2）通信：通信运营企业开展应急通信保障。

（3）交通：公安部门启动恶劣天气交通应急指挥机制，加强交通秩序维护，指挥、疏导行驶车辆；必要时，关闭易发生交通事故结冰路段。交通运输部门在危险路段设立醒目警示标志，提示车辆防冻、积雪路段减速慢行，会同公安部门规划应急交通管制线路，根据积雪情况，及时组织力量或采取措施做好道路除雪保通工作。
（4）临时安置：公安部门负责维持临时安置点秩序，做好消防、交通导引等工作。应急部门组织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工作，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生活救助，以及因灾毁损房屋恢复重建。民政部门开放救助管理机构等避寒场所，做好特殊人群救助。

（5）生产安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暴雪预警信号级别，提醒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做好特殊天气劳动与安全保护。应急部门督促、指导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建筑施工工地、塔吊、生产厂房、职工宿舍、临建设施、仓库等重点区域，以及危险化学品仓库、油库、气库、石化等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设施或装置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城乡建设部门采取措施，做好巡查、加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督促加固门窗、围板、棚架、临时建筑物等，指导、督促建筑企业开展气象灾害应急管理工作。

（6）农林牧渔业：农业农村、林草部门组织对农作物、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和林业采取必要防御措施，减少灾害损失。

（7）教育：教育部门根据暴雪预警信号级别，组织督促幼教机构、学校做好停课工作。

（8）旅游：文化旅游部门指导各旅行社科学安排路线，督导灾区旅游景点关停。

	干旱
	应急管理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卫健局、气象局、林草局
	（1）供水：应急部门根据旱情发展情况，及时启动水旱应急响应。水利部门按照“先生活、后生产”原则，确保人畜饮水，利用集中式供水点，及时拉水送水，保障应急供水；综合研判用水形势，科学调度各水利工程，采取综合措施做好蓄水、补水、调水、引水。气象部门择机开展人工抗旱增雨作业。

（2）农林牧渔业：农业农村部门指导抓好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控，及时开展改种补种，做好饲草供应；加强动物防疫检疫，并扑灭动物疫情；指导水产健康养殖，加强水生动植物病害防控。林草部门加强监控，做好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准备工作。气象部门综合应用卫星遥感、地面监测等手段做好土壤墒情监测分析和旱情发展气象条件影响评估。

（3）临时救助：应急部门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生活救助。民政部门对旱情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农户，经灾后应急救助后基本生活仍有严重困难的，及时给予社会救助。

（4）卫生健康：卫生健康部门会同有关单位采取措施，防范和应对旱灾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寒潮
	应急管理局、水务局、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卫健委、气象局、林草局、供电公司、通信运营企业
	（1）电力：供电公司、发电企业、电力用户等按照职责分工加强电力设施检查和电网运营监控，及时排除危险、排查故障。

（2）市政：加强巡查并及时组织抢修供水供暖爆裂管道。

（3）通信：通信运营企业开展应急通信保障。

（4）临时安置：应急部门组织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工作，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组织协调重要物资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民政部门开放救助管理机构等避寒场所，做好特殊人群救助。

（5）农林牧渔业：农业农村、林草部门按职责指导果农、菜农、林农和水产养殖户采取防寒和防风措施，做好牲畜、家禽、苗木和水生动物防寒保暖工作。住房城乡建设、林草等部门组织实施国有树木、花卉等防寒措施。

（6）水利：水利部门开展水利工程险情排查，水利工程调度，协助开展险情应急处置。

（7）卫生健康：卫生健康部门组织做好极端情况应对和医疗救治工作。

	大风、

沙尘暴
	应急管理局、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农业农村局、固原生态环境局隆德分局、文化旅游广电局、教育体育局、气象局、林草局、供电公司、通信运营企业
	（1）电力、通信：供电公司、发电企业、电力用户等按照职责分工加强电力设施检查和电网运营监控，加强对架空的电力的监控，及时排除危险，排查故障，确保安全。通信运营企业开展应急通信保障。
（2）生产安全：应急部门督促、指导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建筑施工工地、塔吊、龙门吊、生产厂房、职工宿舍、临建设施、仓库等重点区域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城乡建设部门采取措施，巡查、加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督促有关单位加固门窗、围板、棚架、临时建筑物等，必要时可强行拆除存在安全隐患的露天广告牌等设施；通知高空户外作业单位做好防风工作，必要时停止作业，保障安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预警信号级别，提醒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做好特殊天气劳动与安全保护。

（3）交通：公安、交通运输部门采取应急措施，保障交通运输安全。

（4）农林牧渔业：农业农村、林草部门组织做好农牧业、林业、草原大风灾害防御，指导生产单位和农户采取防御措施，减轻灾害损失。加强森林草原火险监测。

（5）教育：教育部门加强督促指导，幼教机构、学校根据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级别采取停止户外活动、停课、推迟上学或放学等措施。

（6）生态环境：生态环境部门加强空气环境质量状况监测，为灾害应急提供服务。

	高温
	应急管理局、水务局、公安局、卫健局、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气象局、林草局、供电公司
	（1）供电：供电公司、发电企业、电力用户等按照职责分工，注意高温期间电力调配及相关措施落实，根据电力安全生产和电力供需情况，及时采取措施，保障居民和重要用户电力可靠供应。加强电力设备巡查、养护，及时排查电力故障。

（2）医疗：卫生健康部门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高温中暑以及相关疾病。

（3）交通：公安、交通运输部门做好交通安全管理，提醒车辆减速，防止因高温产生爆胎等事故。
（4）生产安全：应急部门督促、指导行业主管部门开展以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为重点的隐患排查工作，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5）农林牧渔业：农业农村、林草部门指导紧急预防高温对农、林草、畜牧、水产养殖业的影响。

	大雾
	应急管理局、公安局、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固原生态环境局隆德分局、农业农村局、卫健局、教育体育局、气象局、林草局、供电公司
	（1）交通：公安部门启动恶劣天气交通应急指挥机制，加强车辆指挥和疏导，维持道路交通秩序。
（2）供电：供电公司、发电企业、电力用户等按照职责分工，加强电网运营监控，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发生设备污闪故障，及时消除和减轻因设备污闪造成的影响，保障电力供应。

（3）卫生健康：卫生健康部门采取积极措施，及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相关疾病，为滞留旅客提供临时医疗救助。防范和应对雾引起的公共卫生事件。

（4）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气象部门加强监测预报，联合开展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会商。生态环境部门协调重点工业企业落实污染减排措施并加强监管。

（5）教育：教育部门根据预警信号级别，尽量减少学生室外活动时间，提醒低能见度下注意交通安全。

（6）农业：农业农村部门指导农户做好防御措施，保障农作物正常生长。

	强对流

天气
	应急管理局、水务局、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农业农村局、文化旅游广电局、教育体育局、气象局、消防救援局、林草局、供电公司
	（1）供电：供电公司、发电企业、电力用户等按照职责分工加强电力设施检查和电网运营监控，及时排除危险、排查故障。

（2）交通：公安、交通运输部门按各自职责分工强化道路交通管控，加强下沉式隧道、路段巡查，科学及时避险。
（3）生产安全：应急、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按照各自职责适时督促、指导企业开展塔吊、简易厂房、棚架、临时建筑物、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等隐患排查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及时开展人员转移，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4）农林牧渔业：农业农村、林草部门指导农业、林业、畜牧业等生产企业做好雷电、大风、冰雹灾害防护，人员暂停户外作业、及时避险。

（5）洪涝地质灾害：水利部门负责及时提供水文监测和山洪灾害预测信息；联合气象部门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组织水利工程防洪安全检查；组织开展水利工程调度运行、监测和维护管理工作，指导各地做好因灾损毁水利工程和农村饮水工程恢复重建。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指导做好地质灾害险情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

（6）教育：教育部门加强督促指导幼教机构、学校根据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级别采取停止户外活动、停课、推迟上学或放学等措施，直至强对流天气结束。

（7）旅游：文化旅游部门指导、督促A级旅游景区等户外旅游经营场所及时发出警示信息，适时关闭相关区域，暂停经营，组织游客和从业人员疏散避险。

	道路结冰
	应急管理局、公安局、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水务局、教育体育局、气象局、供电公司、通信运营企业
	（1）电力：供电公司、发电企业、电力监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电力调度及相关应急措施落实，加强电力设施巡查、维护，及时排查消除隐患和故障；做好电力设施设备覆冰应急处置工作。

（2）通信：通信运营企业开展应急通信保障。

（3）交通：公安部门启动恶劣天气交通应急指挥机制，加强交通秩序维护，注意指挥、疏导行驶车辆；必要时，关闭易发生交通事故的结冰路段。交通运输部门提醒车辆防滑，提醒高速公路、高架道路车辆减速；会同有关单位及时组织力量做好道路除冰工作。
（4）临时安置：应急部门组织进行灾情核查评估，及时调拨救灾物资，为受灾群众提供生活救助。

（5）水利：城乡建设、水利等部门做好供水系统等防冻工作。

（6）教育：教育部门组织督促幼教机构、学校确保校车安全。


